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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沙坪坝区司法局  
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 
重庆市公安局沙坪坝区分局 
关于选任人民陪审员的公告 

 

    为推进司法公开，促进司法公正，提升司法公信，保障公民

有序参与司法活动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》和司

法部、最高人民法院、公安部《人民陪审员选任办法》要求和区

人民法院工作需要，决定面向社会公开选任人民陪审员。现将有

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    一、选任条件 

    （一）担任人民陪审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 

1．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； 

2．年满二十八周岁； 

3．遵纪守法、品行良好、公道正派； 

4．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； 

5．有时间和精力保证按时从事陪审工作； 

6．一般应当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。 

（二）下列人员不能担任人民陪审员： 

1．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，监察委员会、人民

法院、人民检察院、公安机关、国家安全机关、司法行政机关的

工作人员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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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律师、公证员、仲裁员、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； 

3．其他因职务原因不适宜担任人民陪审员的。 

（三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得担任人民陪审员： 

    1．受过刑事处罚的； 

    2．被开除公职的； 

    3．被吊销律师、公证员执业证书的； 

    4．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； 

    5．因受惩戒被免除人民陪审员职务的； 

    6．其他有严重违法违纪行为，可能影响司法公信的。 

    二、选任机关 

人民陪审员选任工作由区司法局会同区人民法院、区公安分

局组织开展。区司法局负责人民陪审员选任的具体实施。 

    三、选任程序 

（一）产生候选人 

1．随机抽选。区司法局会同区人民法院、区公安分局从辖区

内的常住居民名单中随机抽选。 

2．个人申请。符合担任人民陪审员条件的公民请于公告发布

之日起至 8 月 21 日扫描报名二维码将相关信息填写完整进行网上

报名，并向区司法局提交身份证明、学历证明和近期两寸白底证

件照片 4 张，填写《人民陪审员候选人申请表》。 

3．组织推荐。公民所在单位、户籍所在地或经常居住地的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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层群众性自治组织、人民团体征得本人同意后，请于公告发布之

日起至 8 月 21 日向区司法局提交被推荐人身份证明、学历证明和

近期两寸白底证件照片 4 张，填写《人民陪审员候选人推荐表》，

并由被推荐人扫描报名二维码将相关信息填写完整进行网上报

名。 

（二）资格审查 

    对随机抽选、个人申请和组织推荐的人民陪审员候选人进行

资格审查，并征求随机抽选的人民陪审员候选人意见。 

    （三）确定人选 

    从通过资格审查并同意担任人民陪审员的人民陪审员候选人

名单中，随机抽选产生人民陪审员拟任人选。 

    （四）任前公示 

    区司法局会同区人民法院、区公安分局向社会公示拟任命人

民陪审员名单，接受社会各界监督。公示期限为五个工作日。公

示期间如发现有不符合人民陪审员选任条件的，取消其拟任资格。 

（五）提请任命 

    经公示后确定的人民陪审员拟任人选，由区人民法院院长提

请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。 

    （六）就职宣誓 

    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通过后，公开组织人民陪审

员就职宣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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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人民陪审员的权利义务 

    公民有依法担任人民陪审员的权利和义务。人民陪审员依法

参加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，除法律另有规定外，同法官有同等权

利。人民陪审员依法享有参加审判活动、独立发表意见、获得履

职保障等权利，同时应当遵守忠实履行审判职责、保守审判秘密、

注重司法礼仪、维护司法形象等义务。 

    五、人民陪审员的任期 

人民陪审员的任期为五年，一般不得连任。公民担任人民陪

审员不得超过两次。公民不得同时在两个以上的基层人民法院担

任人民陪审员。 

 

报名地点：重庆市沙坪坝区天星桥正街 103-6号，重庆市沙

坪坝区司法局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科 

咨询电话：65368113 

报名二维码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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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沙坪坝区司法局 

              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 

              重庆市公安局沙坪坝区分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7 月 21 日 


